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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藥後出現上述過敏情況，除諮詢醫

生意見外，請不忘向醫護人員索取一張

「藥物過敏記錄咭」，並詳細記下有關情

況，包括該藥物名稱，過敏症狀及嚴重

性等，方便往後就診時交與醫生，護士

及藥劑師參考，避免再次獲處方相同成

份藥物而引發過敏。 



 

用藥後出現過敏情況源於

自身免疫系統對“藥”這

外來異物產生過度防禦甚

至出現排擠反應，從而引

發起如紅疹，皮膚痕癢，

甚至呼吸困難和休克等不

同程度的「過敏警號」。  

過敏反應有許多種，症狀與嚴重程

度亦因人而異。輕微藥物過敏反應

會在停藥後消失。若遇上嚴重藥物

過敏現象，應立即停藥，並到就近

急症室求醫。  

  呼吸困難或氣速  

  喉嚨咽塞  

  聲線嘶啞或說話困難  

  雙唇，舌頭或喉嚨發腫  

  心跳急速  

  焦慮，眩暈   

  失去知覺  

  出現蕁麻疹  

  皮膚表面出現持續擴大之紅疹或

水疱  

  皮膚在不明原因下出現脫皮  

  皮膚出現潰爛  

  持續發燒  

  過敏情況延伸至眼部，口部及其

他敏感處  

  面部，舌頭或雙唇發腫  

  皮膚痕癢，出疹或發熱  


